
wr 、
唱
1 一

一
虱h. 

Z立

Distr. 
GE:NERAL 联合国

大
旦

户
民U
N
V
U

7

工

。
/
甲

μ

工
旺

r?] e 吨
。
:

丘
创
E
吨

RJCSI /
/
e
E

工

组
D
η
m

J
/
卢
)
n
n

市
U

Allcc 

第二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6

在联合国成立一个机构或设立一个部门，

负责进行和协调关于来历不明飞行物体租

有关现象的研究，并传播研究结果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阿卡杜达埃姆·穆巴雷兹先生(也门)

1. 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格林纳达常驻联合国付代表以格林纳达政府的名义

写信要求在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 ι列入题为"在联合国内成立一个机构戎设立

一个部门，负责进行和协调关于来历不明飞行物体和有关现象的研究，并传播呀究

结果"的:究目 (A/33/141 ).. 该信附有一予解释性备忘录@

2.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 B 大会第四和第五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究会建议

决定把乓个项目列入议程，并把它分配给特别政治委员会e

3. 十一月二十七日和「二月八日，特别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五、三十六和囚十

七次会议审议了这个项目.

4. 特别政治委员会收到秘书氏根据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吁关于这?、ff

题的第 32/424 号决定提出的报告 (A/33./26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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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十一月二十七日，格林纳达总理兼外交部长埃里克·盖里爵士在特别政治

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下列决议草案 (lVSPC/L. 20)，并作了介绍性发言:

"大会s

"铭记着其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问起的承话，

"注意到格，怵纳达代表在犬会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二届

会议上关于继接回弯着人类的来历不明飞行物体和有关现象的发言和格林纳达

呼吁请联合国负责进行和协调关于这些令人困惑现象的;开究 s 并对世界各国更

广泛地传播所搜集到的有关这些现象的资料和其他数据，

"认识到全世界人民日益关心来历不明飞行物体和有关现象以及世界各地

发生的奇，导事件 s 另平、识到某些 :2 家政府、个别的抖学家，研究工作者和教育

机枪叶子研究这些现象所表现的决J々 s

" 1, 建议成合国在与适当的专门机均进行协商以后，展开、进行、和协

调关于来历不明飞行物体和有关现象的本质和起玩的研究工作s

" 2. 请功书?毛邀请各会员国、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一九七九年五月

二十一日以前将:自·关促进该项研究的资料和建议交给他;

., 3. 又 I青 M甘长尽早任命一个二人专家小组且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

会的主持右，为该研究制定射jgnf

"击. 决定亏家Jj、;组;在于口子利用外层空间让员会开会期间举行会议，研究

在会员国、专门机构;非政府组织交给秘书长的资抖，和建议;

" 5. 又决定专家，/ ,i 1坦通过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向大会第二十四届合

议提出工作报告;

" 6. 并决定把题为 6 为研究米历不明物体和有关现象制定丁要的和平利

用外层传问 i委员会专家小组的报告 F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也

6. 十二巧八日 s 主席在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宣布，委员会在进行协商后，己就



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决定草案均容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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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南次会议上，格林纳达代表发言，表示不坚持要把 A/SPC/3VL.20

号决议草案提付表决。

8. 委员会于是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决定草案(见下文第 9 段儿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建议

9. 特别政治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在联合国内成立一子机构或设立一个部门，

负责进行和协调关于来历不明飞行物体和

有关现象的研究，并传播研究结果

工 大会已注意到;格林纳达在大会第二十二届和二十三届会议上就来历不明飞

行物体和有关现象所作的发言 1 和所提的决议草案 2.

2. 大会请关心的会员国采取适当步骤，将关于包括来历不明飞行物体在内 IJg

地球外生命的科学研究和调查，在国家一级予以协调，并将关于该类活动的观察、

研究和评价通知秘书，天.

3. 犬会清秘书长将格林纳达代表团的发言以及有关文件，转交和平利用外

空!可委员会s 以使该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举行会议时审议.

也 和乎利用外层守问委员会将在格林纳达提出请求时，允许格林纳达向委员

会于西争议提而意见@ 该委员会的审议经过将载入它的报告，由大会第三十四届

全议审议‘

1 "VSPC/3乙/P V. 35, J\，/'SPc/3乙/SR.37 和 40; A/S P c./3 3/子PV.35 和

36, A/'sp c./3 3/SR. 47" 

2 A/SPC/3之/L. 20 e 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B 附件>> I 

议程项目 123. V3乌/430 号文件，第 7 段; VSPC/33/L.20" 




